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

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

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锐奇股份

（二）股票代码：

30012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84,20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21,05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6,84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

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茸路

5

号

联 系 人：王雪

电 话：

021-57687503

传 真：

021-37008859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保荐代表人：谢运、吴永平

电 话：

010-59734993

传 真：

010-59734978

发行人：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

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

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银河磁体

（二）股票代码：

30012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61,573,18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41,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32,8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

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 行 人：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区百草路

6

号

联 系 人：左 刚

电 话：

028-87823555

传 真：

028-8782401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保荐代表人：陈 黎、杜晓希

电 话：

028－86690037

、

86692803

传 真：

028－86690020

成都银河磁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７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广东

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电传、电

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位，实际出

席董事

９

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广东塔牌集

团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的议案》。

为拓展新业务，完善产业链，配合和优化混凝土产业的战略布局，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塔牌混凝土”）与广东新塔混凝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新塔混凝土”） 共同出资

４６８０

万元在梅州市丰顺县设立子公

司，兴建一条年产

１２０

万米的管桩生产线及配套水泥砖生产线（“丰顺管桩

项目”），其中，塔牌混凝土股权比例为

４９％

、新塔混凝土股权比例为

５１％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发布的公告 《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

新塔混凝土因资金原因，提出退出丰顺管桩项目并终止与塔牌混凝土

在该项目上的合作。经认真研究，公司同意新塔混凝土公司的退出请求。因

管桩项目目前尚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中且未产生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

双方协商同意撤消原《合资经营合同书》；因对方不构成违约，公司不追究

其法律责任。

为推进项目的实施，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全资子公司塔牌混凝土与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塔牌混

凝土以自有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独资设立丰顺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并建设

该管桩项目， 首期投资约

５０００

万元的不足部分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或其他渠道融资解决。

丰顺管桩项目变更前和变更后情况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丰顺县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丰顺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投资主体及投资比例

１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占投资比

例

４９％

。

２

、广东新塔混凝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投

资比例

５１％

。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占投资

比例

１００％

。

投资总额（万元）

４６８０ １２０００

注册资本（万元）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

制品，建筑用金属构件。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销售：预应

力混凝土管桩、高品位混凝土、水泥制

品、建筑用金属构件、地基及基础工程

施工。

建设周期 一期 两期

生产规模

１２０

万米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及水泥制品

首期建成一条

１２０

万米预应力混凝土

管桩及水泥制品

该议案不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项目变更后的情况请参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站发布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塔牌集团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塔牌集团混凝土投资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变更情况变更概述

１

、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的基本情况

为拓展新业务，完善产业链，配合和优化混凝土产业的战略布局，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塔牌混凝土”）与广东新塔混凝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新塔混凝土”） 共同出资

４６８０

万元在梅州市丰顺县设立子公

司，兴建一条年产

１２０

万米的管桩生产线及配套水泥砖生产线（“丰顺管桩

项目”），其中，塔牌混凝土股权比例为

４９％

、新塔混凝土股权比例为

５１％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发布的公告 《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

新塔混凝土因资金原因，提出退出丰顺管桩项目并终止与塔牌混凝土

在该项目上的合作。 经认真研究，公司同意新塔混凝土公司的退出请求，由

公司全资子公司塔牌混凝土独资建设。

丰顺管桩项目变更前和变更后情况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丰顺县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丰顺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投资主体及投资比例

１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占投资比

例

４９％

。

２

、广东新塔混凝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投

资比例

５１％

。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占投资

比例

１００％

。

投资总额（万元）

４６８０ １２０００

注册资本（万元）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水泥

制品，建筑用金属构件。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加工、销售：预应

力混凝土管桩、高品位混凝土、水泥制

品、建筑用金属构件、地基及基础工程

施工。

建设周期 一期 两期

生产规模

１２０

万米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及水泥制品

首期建成一条

１２０

万米预应力混凝土

管桩及水泥制品

塔牌混凝土（乙方）并已就该项目与丰顺县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投

资协议。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广东塔牌集团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新塔混凝土公司的退出请求；新塔混凝土退出后，

丰顺管桩项目将由本公司继续通过塔牌混凝土独家出资建设，塔牌混凝土

（乙方）并已就该项目与丰顺县人民政府（甲方）签订了投资协议。

二、与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的基本情况

投资协议签约方：

１

、甲方：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人民政府

２

、乙方：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一）项目投资、生产规模：

乙方在丰顺县埔寨五里亭工业聚集地投资高强度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

ＰＨＣ

）生产项目，投资总额

１２０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约

９６００

万元（不包含

土地出让金），其中，厂房、办公楼、宿舍及配套设施建设投资约

４０００

万元，

购买生产设备等约

５６００

万元。

（二）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分二期建设， 首期投资约

５０００

万元，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建成一条年产

１２０

万米生产线并投产；首期正常生产后组织二期建

设，力争在三年内建成投产。

（三）项目建设用地

甲方同意在丰顺县埔寨五里亭工业聚集地区范围内规划出一块面积

约

１５０

亩的土地（范围及面积以红线图为准）依法转让给乙方使用，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范围及面积以红线图为准）。

（四）土地转让金及付款方式

１

、土地转让金。 甲方同意将上述建设用地以实际征地成本价及办证税

费等总成本以每亩人民币

８

万元有偿转让给乙方使用。

２

、付款方式。 土地出让金由乙方分二期支付给甲方。 首期自本协议签

订之日起

１０

天内预付土地转让金成本价约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 剩余的土地

出让金在土地转让手续办理好后

１５

天内按实结清，多退少补。

（五）甲方权利义务

甲方有权对项目建设依法实施管理、监督，有权享受本协议规定的各

项权利，有权收取土地转让金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费用。

协助乙方或乙方在当地设立的项目公司办理项目生产经营所需的有

关证照手续，办理有关证照所需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乙方权利义务

乙方有权享受丰顺县有关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并履行有关规定。

乙方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设立的企业必须在丰顺县办理工商

注册登记及税务登记，必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乙方必须严格按照城建规划要求和项目特点进行设计，厂区规划设计

经报甲方同意后，按建设程序办理报建的相关手续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必

须严格执行相关交通、消防、安全、环保、人防、航道等有关法律法规。

三、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上述公司对外投资相关事项变更不会对丰顺管桩项目的实施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与梅州市丰顺县人民政府投资协议的约定有序

推进该项目。 公司将依据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依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２

、管桩项目自身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管桩属于起步较早、发

展较慢的一个行业。 管桩属于建筑基础材料，其需求量与基础设施及房地

产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 同时，管桩项目是公司

新发展的水泥相关产业项目，该产业区域性较强，产品销售半径小，因而管

桩行业也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若未来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管桩需求出

现萎缩或增长放缓，将直接对公司的生产运营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与梅州市丰顺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投

资协议；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一日

锐奇股份 替代进口 走向全球

——锐奇股份（300126）上市点评

（深圳市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

月

13

日， 上海锐奇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300126

；以下简称

"

锐奇股份

")

将正式挂牌登陆

A

股，公司主

要从事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能同

时生产金属切削类、砂磨类、建筑道路类和木工类四大类系

列产品，主要产品包括角向磨光机、钢材机、电钻、电锤、石材

切割机、曲线锯、电磨、电镐等

24

大系列、上百种规格型号的

高性能专业电动工具。

电动工具行业，属于先进装备制造业，并提升服务于先

进制造业。 电动工具被普遍应用于航天航空、高铁建设、船舶

制造、汽车工业等先进装备制造业领域以及建筑道路、装饰

装潢、木业加工、金属加工等生产领域。 因此，从行业而言，电

动工具行业属于高技术含量的行业。

全球电动工具行业，按照产品的技术要求、应用领域等

特点，可分为工业级、专业级和

DIY

家用级三个级别。 其中，

工业级电动工具产品主要用于对工艺精准度或作业环境保

护要求很高的作业场所，如航天航空领域，具有技术要求高、

利润高、市场范围小的特点；

DIY

家用级电动工具主要被应用

于精准度要求不高和持续作业时间不长的场合， 如家庭修

缮、简单装修等场合，具有技术含量低、利润低的特点。 目前

中国绝大部分电动工具生产企业均在生产

DIY

家用级电动

工具产品，产品销售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整体呈现一种

低端、无序的竞争状态。 而专业级电动工具无论在技术含量、

应用领域范围、产品附加值还是在产品毛利率方面，均远超

DIY

级产品。 专业级电动工具本身功率大、转速高、电机寿命

长，能够持续长时间重复作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利润率高、

市场范围广、行业门槛高、品牌价值高等特点。

作为国内电动工具行业的领军企业，上海锐奇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定位于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自主品牌运营商，也是

唯一一家主营电动工具的上市公司。 同时，作为国内极少数

拥有自主品牌的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运营商，锐奇股份凭借

多年专心专注的自有品牌运营和推广， 其旗下自主品牌

"

锐

奇

"

、

"KEN"

等已成为替代进口产品的首选内资品牌，其品牌

业已成为性能优异、服务优质、高效耐用、专业、诚信的象征，

获得了客户、用户及业内的众口一致的高度认可。 锐奇股份

坚持

"

标新，守正，勤勉，融和

"

的核心价值观，立志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领先品牌！ 锐奇股份不仅

仅关注企业和人的成长，锐奇更是通过身体力行，实践着自

己在慈善、环境、文化以及新能源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锐奇股

份与社会共创工作价值，共享工作乐趣。

一、优势和成长点评

（一）锐奇股份，替代进口

在锐奇股份崛起之前，中国国内的电动工具市场常年为

德国博世、日本牧田、日本日立、美国得伟等外资品牌巨头牢

牢把持。 锐奇股份，凭借清晰的品牌定位和多年以来对于品

牌形象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坚持，已经使用户对锐奇品牌不但

有了深刻的认识，更有了高度的认可。 同时，锐奇位于专业电

动工具品牌集聚的小长三角区域， 与同区域内的德国博世、

日本牧田、美国得伟、瑞士喜力得、德国麦太保等外资品牌共

享区域资源。 从近年趋势来看，外资品牌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处于下降通道，而锐奇作为市场占有率前四名企业中增速最

快的企业，已不断扩大市场占有，替代进口品牌。 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前四名中，锐奇股份是最年轻的后起之秀，但却是增

长最快的一支新秀，其从建厂投产至今短短七年时间，便已

跻身市场占有前四，有赶超近百年历史的德国博世、日本牧

田的趋势。

（二）锐奇股份，技术铸就

用户选择锐奇产品的基础，是锐奇一贯保持的高水准的

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 锐奇股份具有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

其在磨切方面的技术优势使其获得了业内

"

磨切专家

"

的称

号。 近年来，外资工业级品牌巨头纷纷主动寻求与锐奇在磨

切领域的技术合作，在合作中，锐奇持续领先的技术、稳定可

靠的质量， 使得外资品牌不但能够放心地把

ODM

业务交给

锐奇，更开始逐步借助锐奇的技术给其品牌注入新鲜的活力

和持久的生命力；而另一方面，年轻的锐奇也在这种技术合

作中不断学习，接触并掌握到了当今世界最前沿的行业资讯

和产业趋势，体验并形成了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并以此反

过来引领锐奇自身不断升级研发，保证锐奇始终在技术上和

产品设计上走在行业的最先端。

（三）锐奇股份，统括渠道

锐奇股份在产品国内销售方面采用的是品牌授权代理

模式。 其在国内选定了

300

多家在当地竞争力名列前茅的区

域经销商，授权其代理销售锐奇品牌的产品。 锐奇产品的用

户群体非常稳定地逐年扩张，并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良

好的市场口碑、忠实稳定的用户群体，给锐奇品牌注入了巨

大的影响力，使锐奇的产品经销商对锐奇的依存度极高。 这

就使锐奇得以拥有一个广泛、稳定、高质量的销售渠道，保证

锐奇国内业务和利润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近年来，锐奇每

年年底的国内市场销售回款率均达到

100%--

也就是说，无

任何客户拖欠货款或占款。 这既是锐奇销售渠道的质量的体

现，更是锐奇品牌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有力说明。

（四）锐奇股份，专心专注

锐奇，拥有着一支思想上深刻理解电动工具行业、高度

认同企业文化，同时又能把这种理解和认同迅速准确地转化

为执行力的高素质经营管理团队。 锐奇自成立以来，便始终

专心、专业、专注地致力于高等级专业电动工具的运营，公司

近三年及

2010

年上半年专业级电动工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9,610.73

万元、

27,647.82

万元、

31,559.69

万元和

21,060.72

万元，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99.58%

、

99.50%

、

99.02%

和

98.20%

。

这种专注，这种执着，这份尽心，是锐奇成长到今天的基

石，更是锐奇在未来不偏离主轨道，打造在国际市场具有影

响力的、在国内市场领军行业的电动工具民族第一品牌的保

障。

（五）锐奇股份，稳步高速

作为创业板上市企业，锐奇股份始终保持快速、持续、稳

定的业绩增长。

2005

年

-2009

年期间，锐奇营业收入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

47%

，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更是达到惊人

的

218%

； 其中，

2007-2009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9,693.88

万

元、

27,786.7

万元、

31,871.1

万元， 同期净利润分别达到

1,

995.13

万元、

2,996.74

万元、

4,253.07

万元。 而

2010

年上半年

的利润更是同比增长达

70%

以上。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锐奇现排名市场占有率第四，占据

前两名的分别是外资巨头德国博世和日本牧田。 在短短数年

间便以最快的增速迅速攀升至市场占有率前四的位置；从动

态格局来看，近几年，外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均呈不同程度

的下滑或减速趋势，而锐奇则异军突起，替代进口品牌的格

局已成定局。 一方面是连年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作为一家

有着清晰的企业定位、明确的战略蓝图和合理发展规划的企

业，锐奇在高速成长的同时仍保持着稳定健康的财务指标和

可持续发展的后续能力。 可以想见，上市后的锐奇，必将延续

其高速、稳定的增长势头，借助资本平台再度发力，实现国

内、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标志性突破。

二、投资亮点点评

登陆

A

股市场之后，锐奇股份的二级市场投资价值也是

行业及市场投资者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我们认为，锐奇

股份正处于爆发式增长的前夜，是

"

最好的时代

"

。

（一）行业机遇

首先，放眼行业环境，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产业升

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铁、船舶等基础

设施建设，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不断投入、发展和升级，都给电

动工具行业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据统

计，中国的电动工具市场容量正以每年

25%

以上的增速快速

增长，到

2012

年，市场容量将达到

205

亿元。 锐奇股份必能

够借助资本市场，在这行业发展的盛宴中牢牢占据战略性的

行业领军地位。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格局也在进

行战略调整，中国的产业承接和转型也给锐奇造就了在国际

市场有所作为的机遇。 近年来，锐奇已逐步尝试着自主品牌

向国际市场的进军，并在国际市场的消费者群体中取得了良

好的市场反响。 根据已披露的财务数据，锐奇

2010

年自主品

牌的出口销售已同比增长了

2

倍以上。 可以想见，未来，锐奇

品牌在国内、国际市场的表现都值得我们期待。

（二）产品提升

锐奇股份此次募集资金投向之一，是在嘉兴新建工厂投

资生产锂电池充电工具产品。 锂电作为全球推广的新能源，

其相关产业目前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 锂电电动工具本身

具有重量轻、功率大、充电快、操作便捷的特点，并且可适用于

无电源的户外及特殊工作场合。 因此， 无论是从用户需求而

言，还是从产业升级角度而言，锂电电动工具都必将逐步替代

以往的镍氢、镍铬电池电动工具。 近年来，锐奇已向市场逐步

投放锂电式充电工具进行试销， 并在客户和用户群体中都取

得了良好的反响。 伴随着国家对于锂电产业的进一步加大扶

持，借助着已有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渠道，锐奇锂电充电工具

募投项目的投产实施后，必将成为一个新的业绩亮点。

与此同时， 锐奇股份现已研发成功一批具有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毛利率的新产品，并即将投入市场（如

5KG

重型电锤等）。 这类产品的投入，不但进一步丰富了锐奇的产

品线，更能给锐奇的业绩增长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并购整合

纵观国内电动工具行业现状，生产

DIY

家用级电动工具

产品的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能够形成产品系列的专业级产

品工厂极为稀少，行业集中度低，缺乏领军企业。 从发展趋势

来看，内资品牌之间必将经历行业洗牌，最终形成由少数领

军企业统领并规范的有序局面；内资和外资品牌之间，也将

重新分配市场份额，内资品牌不断替代外资品牌。 行业的内

在整合需求，必将由行业的领军者来执擎。 可以预见，锐奇，

作为唯一的一家主营电动工具的上市公司，有机会也有能力

站在资本市场的舞台上，推动中国电动工具行业的资源重组

和格局重整。

三、小结

锐奇股份凭借自主的技术研发能力、完备的生产制造能

力和强大的营销网络，目前已成长为国内专业电动工具行业

少数能够替代进口同类产品的领先的内资品牌，上市为公司

带来的资金与品牌效应将进一步加速公司的发展，公司产品

将立足国内、面向全球。

2010

年上半年，锐奇股份的净利润高

速增长，已达

2008

年全年水平，因此，无论从短期年报行情

来看，还是从长期价值投资角度而言，锐奇股份作为高速发

展的细分行业龙头，投资者均可予以关注。

◎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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